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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三 有效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原件的扫描件；

中小企业声明函规定格式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的（标项名称：乌鲁木齐市

精神病福利院 2025 年度食堂自费收养人员物资鸡鱼产品、牛羊肉、

蔬菜、鸡蛋、奶制品等物资购置项目（二次））采购活动，提供的货

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

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鸡鱼产品，属于（请按前附表中明确的所属行

业填写：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新疆玉

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从业人员（填写人数） 13人，营业收入为

（填写金额）498.08 万元，资产总额为（填写金额）328.02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请明确注明企业类型）；

2．（标的名称：牛羊肉，属于（请按前附表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填

写：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新疆玉腾农

牧发展有限公司），从业人员（填写人数） 13人，营业收入为（填

写金额）498.08 万元，资产总额为（填写金额）328.02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请明确注明企业类型）；

3．（标的名称：蔬菜类，属 于（请按前附表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填写：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新疆三亩

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填写人数） 15 ，营业收入为

（填写金额）254.44 元，资产总额为（填写金额）115.22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请明确注明企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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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的名称：鸡蛋，属于（请按前附表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填

写：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新疆品高食品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填写人数）20 人，营业收入为（填写金额）

358 万元，资产总额为（填写金额）42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请

明确注明企业类型）；

5． （标的名称：奶制品，属 于（请按前附表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填写：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新疆天润

佳品商贸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填写人数） 8 人，营业收入为（填

写金额）362.21 万元，资产总额为（填写金额）305.2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请明确注明企业类型）；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供应商（公章）：大厨食材（新疆）有限公司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2025 年 05 月 27 日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

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所有潜在投标供应商在做出以上声明前，需根据《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办法》的相应内容，确定自身是否可以享受中小企业政策。如可以享

受中小企业政策的供应商，按照如上声明函的内容如实填写，若不满

足中小企业政策的供应商，请不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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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供应商属于监狱企业，需按照《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

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

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证明

文件的，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

4、如供应商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需按照《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内容的要求，提

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5、中小企业声明函务必按照招标文件给定格式提供，根据中小

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自行勾选企业

类型。如存在虚假声明或未按实际内容填写，供应商需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后果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6、后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的部分内容。

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

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

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

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等）。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

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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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

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

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

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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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

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

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

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

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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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

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

以上，且营业收入 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

或营业收入 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

产总额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

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

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

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

额 1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

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

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

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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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企业证明

（注：符合条件的监狱企业请提供本函，不符合的不提供本函）

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

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我单位不属于监狱企业

供应商（公章）：大厨食材（新疆）有限公司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2025 年 0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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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注：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请提供本函，不符合的不提供本

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

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

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

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

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我单位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供应商（公章）：大厨食材（新疆）有限公司

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2025 年 0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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